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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资产减值

因固定资产发生损坏、技术陈旧或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

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则表明该项固定资产的价值发生了减损。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当将固定资产价值减损的部分计提

减值准备，才不会在资产负债表上虚夸固定资产的价值。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销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续使用

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中的较高者。其中，销售净价是指资产的销售价格减去所发生的

资产处置费用后的余额。固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可以根据以下一

项或若干项迹象进行判断：

（1）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其跌幅大大高于因时间推移

或正常使用而引起的下跌；
（2）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等企业经营环境，或是资产的营销

市场，在当期发生或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3）市场利率或市场的其他投资回报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

很可能影响企业计算资产使用价值时采用的折现率，并大幅度降

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4）企业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大于其市场资本化金额；
（5）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实体损坏；

（6）资产的使用或预计使用方式或程度已在当期发生或在近

期将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计划终止所属的经营业务，或计划在以前

预定的日期之前处置该资产等，而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7）内部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或将要比

预期的差。这些证据包括：①为获取资产而发生的现金流量，或随

后为经营或维护该资产而发生的现金需求远远高于最初的预算；

②与预算相比，资产的实际现金净流量或经营损益已经明显恶化；

③资产预算的现金流量或经营利润大幅下跌，或者预算损失大幅

增加；④当期数字与未来期间的预算数字累计，其结果是经营损失

或现金净流出。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如果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

了减值，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要求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

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不

再计提折旧：①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

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②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用的固

定资产；③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

固定资产；④已遭毁损，以致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

资产；⑤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4、无形资产减值

如果无形资产将来为企业创造的经济利益还不足以补偿无形

资产成本（摊余成本），则说明无形资产发生了减值，主要表现为无

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了其可收回金额。《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

业应定期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至少每年年末检查一

次。如果发现以下情况，则应对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

并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收回金额的部分确认为减值准

备：

（1）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

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某项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

预期不会恢复；
（3）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然具有部分使用

价值；
（4）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减值的情

形。
《企业会计制度》同时规定，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

应当将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并且该项无形资

产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
（2）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

来经济利益；

（3）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

价值的情形。
5、投资减值

（1）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要求于期末时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市价低于

成本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的价值减值，是指长期投资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所发生的损失。这里的“可收回金额”是指企业资产的出

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有和投资到期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其中，出售净价是指出售投资

所得价款减去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定

期地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时，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

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

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当计提减值准备。企业持有的长期投资，有的

有市价，有的没有市价，对持有的长期投资是否计提减值准备，可

以根据下列迹象判断。
①有市价的长期投资是否计提减值准备，可根据下列迹象判

断：第一，市价持续 2 年低于账面价值；第二，该项投资暂停交易 1

年或 1 年以上；第三，被投资单位当年发生严重亏损；第四，被投资

单位持续 2 年发生亏损；第五，被投资单位进行清理整顿 、清算或

出现其他不能持续经营的迹象。
②无市价的长期投资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可以根据下列

迹象判断：第一，影响被投资单位经营的政治或法律等环境的变

化，如税收、贸易等法规的发布或修订，可能导致被投资单位出现

巨额亏损；第二，被投资单位所供应的商品或提供的劳务因产品过

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被投资

单位财务状况发生严重恶化；第三，被投资单位所在产业的生产技

术等发生重大变化，被投资单位已失去竞争能力，从而导致财务状

况严重恶化，如进行清理整顿、清算等；第四，有证据表明该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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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其他情形。
另外，委托贷款也应当在期末时检查其本金的可收回金额，如

果可收回金额低于本金的，也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6、在建工程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在建工程预计发生减值时，如

长期停建并且预计在 3 年内不会重新形成的在建工程，也应当根

据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会计制度》要求企业根据资产的定义和

确认计量标准来确认和计量各项资产，使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各

项资产价值符合资产的定义和确认计量标准。但是，企业按照《企

业会计制度》规定所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在税务上通常不能

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待资产实际发生损失时再从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因此，从资产使用的各个会计期间，会形成会计上的

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不一致的情形。由于财务会计和税法是经济

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体现着不同的经济关系，服务于不同的目

的，并遵循不同的原则。财务会计核算必须遵循一般会计原则，符

合会计的有关概念框架以及会计制度对实务的要求，其目的是为

了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变

动的全貌，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会计报表使用

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税法是以课税为目的，遵循不重不漏的原

则，并依据有关的税收法规，确定一定时期内纳税人应交纳的税

额。从所得税角度考虑，主要确定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以对企业

的经营所得以及其他所得进行征税。
财务会计和税收法规的本质区别在于确认收益实现和费用扣

减的时间不同，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不同。由于财务会计是按照会

计制度规定核算收益、费用、利润、资产、负债等，税法是按照税收

法规确认收益、费用、利润、资产、负债等。因此，按照财务会计方法

计算的利润与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结果不一定

相同。其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种差异：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在计算收

益、费用或损失时的口径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

得额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发生，不会在以后各期转回。如

我国税收法规规定，企业购买的国债利息收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不交纳所得税；但按照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买国债所产生的

利息收入，计入损益。由此产生了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利润总额与

按照税收法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永久性差异。时间

性差异是指，税法与会计制度在确认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时间不

同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时间性差异发

生于某一会计期间，但在以后一期或若干期内能够转回。如按照会

计制度规定，短期投资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期末短期投资

成本高于市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减少当期的利润总额；但按

照税法规定，短期投资期末计提的损失准备不能从当期的应纳税

所得额前扣除，待短期投资实际发生损失时才允许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由此产生了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

按照税收法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时间性差异（暂时

性差异）。
会计制度与税法在收益、费用或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原则方面

的不同，而导致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照税法规

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在

会计核算时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在纳税时按

照有关税收规定计算纳税。这一原则也是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在

具体会计核算中，对所得税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即应付税

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按照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企业计提的资产损失准备（除坏账

准备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计提外，下同），均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即企业 2001 年度计提的、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减值准备，但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则不允许扣除。例如，某公司 2001 年度实现的

利润总额30 000 万元，其中，当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 4 000万

元（不含税法允许扣除的部分），假设所得税税率为 33% ，所得税采

用应付税款法核算，并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则该公司 2001 年度

应计 入损益 的 所 得税费 用 和 应交 所 得税 均 为 11 220 万元

〔（30 000 +4 000）×33% 〕，净 利 润 为 18 780 万 元（30 000

—11 220）。虽然该企业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减少了净利润，但

符合谨慎原则，在利润分配时以较小的净利润作为分配基础，不会

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假设第 2 年，该企业应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

2 000 万元，表明有2 000 万元增加了第 2 年的利润，但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应当将因回转资产减值准备而增加的利润总额从

应纳税所得额前扣除。仍以上例为例，假如该公司第 2 年实现利润

总额仍为30 000万元，其中，因减少资产减值准备而增加的利润总

额为 2 000 万元，该公司第2 年应计入损益的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

得税均为 9 240 万元〔（30 000—2 000）×33% 〕，实现净利润 为

20 760 万元（30 000—9 240）。由此可见，在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

法核算时，虽然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了净利润，似乎当期计

入损益的所得税费用比规定的所得税税率高〔如上例，实际所得税

税率为 37.4% =11 220÷30 000×100% ）〕，但从整个期间看，所得税

率是相等的。仍以上述例子为例，假定第 2 年实现利润总额仍为

30 000 万元，当年转回资产减值准备 4 000 万元，则当期所得税费

用为 8 580〔（30 000-4 000）×33% 〕，实际的所得税税率为 28.6%
（8 580÷30 000×100% ）。两年实际平均所得税税率为 33%〔（37.4%

+28.6% ）÷2〕。
如果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递延法或债务法），企业计提的资

产减值准备作为时间性差异，因时间性差异引起的对所得税的影

响金额作为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处理。因此，在所得税采用纳税影

响会计法处理时，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会影响当期的净利润。
但是，由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发生的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金额产生为递延税款借方金额（可抵减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金额），在递延税款借方发生额发生的当期会减少所得税费用，增

加当期净利润；而在转回递延税款借方发生额时，则为增加当期所

得税费用，减少当期净利润。因此，为谨慎起见，如在以后转回时间

性差异的时期内（一般为 3 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予以转回

的，才能确认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并作为递延税款的借

方反映，否则，应于发生当期视同永久性差异处理。假定仍以上述

例子为例，该公司第 1 年实现利润总额 30 000 万元，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4 000 万元，所得税采用债务法核算，当期应交所得税为

11 220 元 ，当期时间性差异所 产生的递延税 款借方金 额 为

1 320万元（4 000×33% ，假定该公司以后 3 年内有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税），当期所得税费用为 9 900 万元（11 220-1 320），当期净利

润为 20 100 万元（30 000-9 900）。第 2 年，转回时间性差异

2 000万元，利润总额仍为 30 000 万元，则当期应交所得税为

9 240 万元，当期转回的递延税款借方金额为 660 万元（2 000×

33% ），当期所得税费用为 9 900（9 240+660）。可见，在所得税采用

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时（不考虑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所产生

的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当期所得税费用

仍为现行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9 900÷30 000×100%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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